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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 11月 14 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

间为 2018年 11月 14日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

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18年 11 月 14日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常州市青洋北路 47号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会议出席对象： 

1、2018年 11月 7日下午三点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股东本人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可以书面委托他

人代为出席，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及董事会同意列席的相关人员。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戈亚芳女士 

    一、宣布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开始及到会代表资格审查结果。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3、审议《关于子公司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现场股东发言和提问。 

四、推荐计票人和监票人。 

五、现场股东投票表决。 

六、统计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七、宣读投票表决结果。 

八、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九、宣布大会结束。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已经公司八届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018-051、2018-052、2018-053、2018-054。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秘书何晓晴负责会议记录，并起草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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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 

 

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进一步拓宽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融资渠道，优

化负债结构，降低资金成本，保证公司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

“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的中期票据（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发行方案： 

1、注册和发行规模：拟注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含 10亿元），最终发行

规模将以公司在交易商协会取得的注册通知书载明的额度为准； 

2、发行期限：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在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内择机一次或

分期发行；发行期限不超过 5年； 

3、发行利率：根据各期发行时银行间债券市场状况确定； 

4、发行对象：面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投

资者除外）； 

5、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包括用于补充营运资金以及偿还

部分金融机构借款，具体用途及金额比例根据公司实际需求情况确定；  

6、发行方式：由承销机构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7、决议有效期限：本次发行事宜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相关决议在本次

发行的中期票据的注册及存续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二、关于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的授权事项 

为保证本次发行工作能够有序、高效地进行，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在有关法律法规许可范围内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框架和原则下，从维护公

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负责本次发行的研究和组织工作，并由董事会根据进展情

况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办理本次发行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确定本次发行的具体金额、期限、发行期数、利率、承销方式及发行时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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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发行方案； 

2、决定聘请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主承销商及其他中介机构； 

3、在上述授权范围内，负责修订、签署和申报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法

律文件，并办理本次发行相关的申报、注册手续； 

4、如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的具体

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5、办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事宜。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经营层根据公司股东大

会决议确定的授权范围及董事会的授权，具体处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事务。 

以上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八届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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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 

 

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进一步拓宽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融资渠道，优

化负债结构，降低资金成本，保证公司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以

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超短期融资券业务规程（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发行方案： 

1、注册和发行规模：拟注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含 15亿元），最终发行

规模将以公司在交易商协会取得的注册通知书载明的额度为准； 

2、发行期限：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在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内择机一次或

分期发行；单期发行不超过（含）270天； 

3、发行利率：根据各期发行时银行间债券市场状况确定； 

4、发行对象：面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投

资者除外）； 

5、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包括用于补充营运资金以及偿还

部分金融机构借款，具体用途及金额比例根据公司实际需求情况确定； 

6、发行方式：由承销机构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7、决议有效期限：本次发行事宜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相关决议在本次

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及存续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二、关于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授权事项 

为保证本次发行工作能够有序、高效地进行，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在有关法律法规许可范围内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框架和原则下，从维护公

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负责本次发行的研究和组织工作，并由董事会根据进展情

况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办理本次发行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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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定本次发行的具体金额、期限、发行期数、利率、承销方式及发行时机等

具体发行方案； 

2、决定聘请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主承销商及其他中介机构； 

3、在上述授权范围内，负责修订、签署和申报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法

律文件，并办理本次发行相关的申报、注册手续； 

4、如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的具体

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5、办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事宜。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经营层根据公司股东大

会决议确定的授权范围及董事会的授权，具体处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事务。 

以上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八届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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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3 

 

关于子公司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了盘活沉淀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黑牡丹（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常州绿都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

都房地产”）拟将沉淀资金对其股东按照持股比例提供有偿借款，其中拟向公司全资

子公司常州黑牡丹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牡丹置业”）提供借款人民币 30,600

万元，该笔借款由公司拥有 100%表决权的控股子公司常州黑牡丹建设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黑牡丹建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浙江港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

港达”）拟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34,000 万元融资额度，由黑牡丹置业和江苏

港龙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港龙”）按各自所持浙江港达的股权比例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中黑牡丹置业按所持浙江港达 51%股权比例提供不超过人民

币 17,340 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浙江港达以其名下“望月湾”项目土地使

用权及地上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3年。 

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黑牡丹建设拟为黑牡丹置业提供如下担保： 

黑牡丹建设拟为黑牡丹置业向其控股子公司绿都房地产借款人民币 30,600 万元

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 2年。截至八届五次董事会审议日，黑牡丹

建设已实际为黑牡丹置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0万元。 

（二）黑牡丹置业拟为浙江港达提供如下担保： 

黑牡丹置业拟按所持浙江港达 51%的股权比例，为浙江港达向金融机构申请的不

超过人民币 34,000 万元融资额度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7,340 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不超过 3年。截至八届五次董事会审议日，黑牡丹置业已实际为浙江港达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0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常州黑牡丹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新北区高新科技园 6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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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史荣飞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自主开发房产的出租、出售、转让及配套服务；建筑装

饰工程施工；给水设备、中央空调设备安装；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金属材料的销

售；房地产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黑牡丹置业 100%的股权。 

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黑牡丹置业资产总额人民币 802,052.45 万元，负债总

额人民币 543,625.79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33,000.00 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人民币 510,625.79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258,426.66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人民币 144,051.64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44,878.96万元。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黑牡丹置业资产总额人民币 741,769.02 万元，负债总

额人民币 489,714.86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29,988.00 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人民币 459,726.86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252,054.16 万元，2018 年 1-9 月营业

收入人民币 38,420.41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3,627.50万元。 

（二）浙江港达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太湖路 1199号天和大厦七层 702室 

法定代表人：史荣飞 

注册资本：10,408.16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普通房地产开发、建设、出售、出租。物业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黑牡丹置业持有浙江港达 51%的股权，江苏港龙持有浙江港达 49%的股权。 

浙江港达成立于 2017年 3月份。截至 2017 年 12月 31日，浙江港达资产总额人

民币 67,122.95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57,867.81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57,867.81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9,255.14 万元。2017

年 3-12月营业收入人民币 0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744.86万元。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浙江港达资产总额人民币 129,827.86 万元，负债总额

人民币 121,099.84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121,099.84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8,728.02 万元。2018 年 1-9 月营业收入人民币 0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935.28万元。 

三、担保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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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牡丹建设拟为黑牡丹置业向绿都房地产借款人民币 30,600 万元提供全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 2年。 

浙江港达拟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34,000 万元贷款额度，由黑牡丹置业

按所持浙江港达 51%的股权比例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7,340 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江苏港龙按其所持浙江港达 49%的股权比例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6,660 万元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同时，浙江港达以其名下“望月湾”项目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在建工程提供

抵押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3年。 

四、本次担保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担保资金用于公司经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黑牡丹置业及浙江港达目

前生产经营情况良好，且黑牡丹置业仅对浙江港达的融资额度中按持股比例范围内的

额度提供担保，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整体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八届五次董事会审议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10,371.56

万元，且全部为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4.21%。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也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

况。 

 

本议案已经公司八届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月 14 日 

 


